驻场人员调整申请

致：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为践行我司以客户服务为先的核心价值观，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、有效规避潜在道德风险。根据驻场人员及项目运营的情况，我司拟定期对驻场人员进行轮岗管理，鉴于以上事项，我司申请对“2019 年中诚信托新能源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项目驻场人员王振杰更换为姬娟娟。
目前我司已对换岗的项目进行充分的评估，安排适宜的人员，并提前一月派遣更换人员到驻场项目上进行项目交接，目前新更换人员已经能够继续独立监管上述项目。






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 月15日



授权委托书

我司现委托本单位员工姬娟娟（身份证号：411628199402181121）进驻沈阳超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，对“2019 年中诚信托新能源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项目《投资监管服务协议》（合同编号：2019JH0105TZJG01）的协议内容进行现场监管，对受托人在监管过程中签署的有关文件，我司均予以认可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！
委托期限：即日起至监管协议结束日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委托人：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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